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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犯罪學主要是探討人類的行為，以及罪犯為了什麼而犯罪，是屬於一種行為科學，並注

重在社會學及心理學層面的導入。犯罪學是近兩三百年才開始蓬勃發展的，在起初發展的時

候無法獨立成學，必須依附於其他理論。18 世紀有古典學派，哲學家邊沁將想法建立於功利

主義，當時就提出：犯罪的懲罰會增加個人的行為《犯罪》代價，因為要付出更多的代價，

會使人減少犯罪的機率。當時社會「天賦人權」的想法高彰，並影響當時美國和法國革命的

法律制定。實證主義學派的想法受到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認為犯罪行為是源自於人的本性，

是不能控制的因素。犯罪者就如同病患，有點相似於荀子所提倡的人性本惡，故應化性起偽。

由生理實證、心理實證和社會實證三家構成。芝加哥學派，由芝加哥大學的學者和社會學家

將同心圓分區的想法引入到犯罪學理論中。認為貧窮、校園等這些因素可能會造成行為偏差，

進而影響犯罪。現代社會即將遭受巨大的轉變期，我們可以發現的是隨之而來的犯罪者心理

和犯罪傾向也逐漸在轉變。因此我們只能藉由獲得更多的知識，才能消除對犯罪或犯罪者的

刻板印象。用客觀以及科學的角度去理解犯罪者。 

 

二、研究動機 

 

  在我們組員內熟知幾十年的鄰居就發生過令人遺憾的事情，原本一對老夫妻在家裡吃完

晚餐，老爺爺每晚六點都會催促妻子到房間服用治療慢性病藥品，這時，老奶奶剛好撞見正

在行竊的歹徒，他竟然狠心對 89 歲的老奶奶下手，甚至想殺人滅口，造成老奶奶頸動脈失血

過多不治，老爺爺驚覺老奶奶走進臥室就沒再出來，便拿藥到房間，哪知卻驚見自己的妻子

滿身是血的臥躺在床上，頭被枕頭蓋著，早已奄奄一息，近年來，台灣的犯罪率節節高升，

又加上這件遺憾的事情之後，更令人痛心，許多人民只渴望法官能判這些罪犯重刑，並不想

給他們機會。 

 

  但是僅僅只是一次犯了過錯，就否定他們的人格了嗎？先人有一句話說：「人誰無過，過

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丘明，宣公二年)，畢竟人都是會犯錯的，但過錯也被劃分成不同的

等級可被接受的程度也大有不同，孟子曾說過：「人性本善」，每個個體誕生在這個世界上，

都是善良的無害的，是後天的環境學習交友造成他們性格的敗壞，根據以上種種原因也讓我

們想進入深入的探討研究。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幫助大眾更了解可教化其中賦予的含意，並重新定義大眾對於罪犯在監獄生

活的刻板印象。我們冀望在未來幾次與更生人的面談中，能發現監獄是否有效的在進行教化

的工作。我們也將透過問卷的方式向大眾宣導有關更生人未來發展一事。一方面提高大眾對

更生人的接受度，另一方面希望政府能給予他們更多實質上的資源與幫助，此外我們希望能

透過這次的研究，讓政府及人民對可教化的實施能有更大的討論空間。 



 孺子可「教」，「化」腐朽為神奇？  

2 

 

四、研究方法 

 

（一）文獻資料：蒐集網路資料和查閱書籍以了解造成犯罪的因素。 

（二）問卷調查：我們將發放 200 份的問卷給高雄市民做填寫，來蒐集大眾對教化可實

施的可行度和更生人的接納度。 

（三）實地訪問：可以藉由與罪犯當面的訪問中，全面性的了解罪犯的心理層面。 

 

五、研究步驟 

 

 

 

 

 

 

 

 

 

 

(圖一)研究步驟圖 

(圖一資料來源: 研究者繪製) 

 

貳●正文 

 

一、可教化 

 

（一）何謂可教化 

 

  在適當的釐清與解釋此一鑑定的標的概念後，針對上開鑑定的各項要件元素，透過心理

學或精神醫學方面的詮釋與意見，進而建立一個完整的鑑定，藉此吻合邏輯及科學的層面，

以答覆法院有關於教化可能性的鑑定問題。而嫌犯是否能教化，有時取決於法官的判斷與量

刑心證。而法官則應該根據案發當時行為人的對於被害人所作的惡行去考量其刑責，而不是

一味的找尋行為人免被判死刑的理由。 

 

（二） 可教化相關法律 

 

  其實在我國沒有明訂罪犯可教化的法律，在多條法律中，只有《刑法第 57 條》是與可教

化相關的。根據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

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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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犯罪之動機、目的。 

２、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３、犯罪之手段。 

４、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５、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６、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７、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８、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９、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１０、犯罪後之態度。 

 

  根據《刑法第 57 條》我們能知道，法官會依據上述所說的十點的不同的狀況去減少或增

加罪犯的刑期。而上述第六點以及第十點，也就是犯罪行為人的智識程度與犯罪後行為人的

態度，都是近幾年行為人能減刑的最大因素，但這兩點也卻是最有爭議性的。 

 

二、再犯罪的因素 

 

  對於罪犯在監獄裡的生活並不是大眾想得那麼輕鬆，因為在裡面依然存在著階級制度的

不平等，不管是相貌、學歷或者是犯罪的種類都會對他們造成影響。而他們一個月的工資根

本無法供給自己在裡面每天的生活必需品，像是盥洗用品以及破損的衣物都要以自己單薄的

收入或是透過家人金援上的幫助。根據上述的種種的不平等與不自由，他們究竟為什麼還想

再次入獄呢？以下是我們以社會階級的面向去區分罪犯再犯罪的因素： 

 

（一）白領階級再犯罪的因素 

 

  所謂白領階級代表領較多薪水的人，例如公務員、教職人員、醫生或律師。對那些高知

識分子或經濟犯來說，只要他們用聰明的大腦在法庭上為自己說出有利的口供並花心思去讓

公務員認為他有悔改之意，他們就很有可能會被假釋出獄或是減刑。大眾可能會覺得為什麼

他們要冒這麼大的險去犯罪，但是事情的背後他們獲取的利益卻遠遠超乎大眾的認知。 

 

（二）藍領階級再犯罪的因素 

 

  藍領階級簡單來說就是從事勞動工作的雇員，例如工廠作業員。對社會底層的人而言，光

是要溫飽自己的肚子就有困難了，哪裡還顧得上尊嚴？至少在監獄裡能衣食不缺，有困境相

似的獄友可以吐露心聲。比起在外不能自給自足，還不如藉由犯罪再次進到監獄裡過著勉強

穩定的生活。 

 

三、相關實例案件 

 

（一）教化失敗的例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B%99%E5%9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6%AB%E7%94%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8B%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B3%E5%8A%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5%BB%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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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女子被稱作是「連續殺人魔女」。她一開始犯的只

是小罪，被法官認定有「教化可能」而獲得緩刑。沒想到

她卻在短短 10 天內色誘且殺害了三名男子，並將他們棄屍

水溝。更讓人害怕的是，他在逃亡期間不斷藉由自拍嘲諷，

不僅笑著拿刀吐舌，甚至掀衣露出滿是自殘傷痕的肚子。 

 

  被捕後，她坦承 3 宗命案均是用刀刺穿死者心臟將其

殺害。被問到為何要殺人時，她說，其實自己也知道這樣不對，但是就是無法控制自己。平

常大部分時間都好好的，但只要開關一打開，她就非得要看到有能死才能束。 

 

（二）教化成功的例子 

 

  台南有名林先生在 18 歲時交到壞朋友而染上毒品，後

來他有 20 年的時間都無法戒毒，也進出監獄多次，花了長

達 10 年半的時間待在監獄。林先生分享說，在明德戒治中

心戒治過程毒癮發作是比較初期的狀況，雖然過程辛苦，但

是其實最難改的是「心癮」。狀況好的時候，偶爾也會對自

己不信任，擔心自己可能又會再走錯路，讓家人擔心。不過

他再從明德出來超過五年多，都沒再碰過毒品，因為在監獄

的心靈導師在他出獄後還會持續陪伴與關心，在人生失意、

遭遇困難時，不會再回去找以前的朋友，而能得到幫助。 

 

  林先生在出獄後還先到寺廟修行四個月，接著去職訓上水電課程，一連考取 5 張證照，

甚至還有一張業界難考的乙級證照，就業一年多後，又再考到品管證照，順利重回社會，讓

他很有成就感，更希望自己的經驗能帶給「學弟」啟發，克服困難。 

 

四、調查結果 

 

（一）面訪 

 

  經過我們多次的面訪，與四位更生人進行長時間的談話，將他們的回答內容經由我們的

統整找到一些相似點並繪製成下表（一）。如圖（四）、圖（五）、圖（六）、圖（七）是我們

與四位更生人的面訪過程，分別將四名更生人化名，林某化名為 A、陳某化名為 B、張某化

名為 C、柯某為 D 來回答下列的問題。 

 

(圖二)資料來源：PPT01 

 

(圖三)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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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我們與面訪者Ａ的面訪過程 

 

圖（五）我們與面訪者Ｂ的面訪過程 

 

圖（六）我們與面訪者 C 的面訪過程 

 

圖（七）我們與面訪者Ｄ面訪過程 

（圖片來源：組員整理） 

 

（表一）我們與更生人的Ｑ＆Ａ 

面訪問題 面訪者的回答 

Q1：在一生當中，你

覺得最需要家人陪

伴的時候是什麼時

候？ 

 

受訪者 A.B.C.D：在青少年時期，我們與家人都相處融洽。像是放回

家會一起吃飯，周末假日也會一起出遊。在這樣和樂的家庭氣氛下，

我們都認為與家人的相處時間不是那麼的重要，但是進了監獄之後，

才感受到人情的冷暖，那些沒有再聯絡的朋友都是因為有利益關係才

會有互動，只有家人才是真心的在關心你在乎你，家人對我們的愛才

是永恆的，只是我們在走了一遭監獄才有深刻的體悟。 

Q2：你青少年時期的

人際關係是如何？ 

 

受訪者 A：在國高中的時候，我跟同學的關係都很好，也不是什麼壞

學生，每天都有乖乖去上課，也很遵守校規。只是在外面意外認識了

壞朋友，進而漸漸走偏。 

受訪者 B.C.D：我們是在校內就認識了壞朋友，常常不去上課，不然

就是晚去早退，或者是去了學校也只是為了給學校一個交代。 

Q3：如何起心動念想

犯罪？ 

受訪者 A：27 歲時為了快速賺錢，加上認識了製毒的師傅，從此走

上販毒之路。 

受訪者 B.C：當時因為年少輕狂，誤以為盲目地聽從朋友的話就是義

氣相挺，才會跟著朋友一起打群架，失手把對方打成植物人。 

受訪者 D：16 歲時染上毒品，為了能繼續供給自己吸毒的慾望，想

出可以自己當起藥頭的想法，就這樣並沒有看清毒品對我的危害，反

而是越陷越深，越來越逃離不開這個毒癮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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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明知道監獄裡

的生活不好過，為什

麼還要再犯罪？ 

 

受訪者 A：初次出獄的時候，因為沒有什麼專長或技術，要謀生的話，

就必須要做一些別人不願意做的粗活或是面臨找工作的壓力，還要去

接受別人對待我們的異樣眼光，這樣身心靈都承受著龐大的壓力，才

會再走回頭路。當然還有一點就是朋友圈，如果還是跟以前一樣和那

些狐群狗黨的人接觸，自己也難逃走回頭路。 

受訪者 D：我從國中的時候就染上毒癮，也多次進入監獄，但因為沒

有根治，所以並沒有對我的毒癮有任何的起色。甚至到後來，我還是

死性不改，最後還因為殺人未遂被判了八年。 

Q5：是甚麼原因讓你

改過重新做人？ 

受訪者 A：出來的時候我已經到一定的歲數了，已經沒有時間浪費在

做沒有用的事情上了，更慘的是還會因為做壞事而被關。很幸運地，

我在監獄裡沒有浪費時間反而是很認真的在學習技能，出獄以後就可

以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受訪者 B：其實宗教佔了很大的原因，一開始我對未來沒有抱持著太

大的期望，依舊不改我的壞習慣，朋友看到我這樣，也一心想把我拉

回正途，在多次朋友的勸導下，一直勸我說如來宗這個宗教很棒，幫

了他很多，讓我也萌生出想改變自我的想法。 

受訪者 C：當時剛出獄的時候對自己的未來規劃毫無頭緒，好在老天

的眷顧，讓我一出來就遇到了貴人，他不但不嫌棄我還提拔我，讓我

成為經理，那個人就是我現在的老闆。 

受訪者 D：讓我改變這麼多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的小孩，為了想成為她

驕傲的榜樣，在學校不被同學閒言閒語的討論，我決定改掉我所有的

壞習慣，我的孩子就是我不斷向前的動力。 

Q6：你覺得可教化是

可實施的嗎? 

受訪者 A.B.C.D：我認為可教化是可以實施的，雖然並不是那麼適合

所有人，但抱持著每個人最初的心都是善良的念頭，每個人只要不要

犯大錯，都應該有第二次的機會悔改。 

 

（二）問卷調查 

 

1、受訪者基本資料 

 

（表二）問卷調查結果 

性別 男生 33.2% 女生 66.8% 

年齡 
16～20 

39.7% 

21～30 

6.5% 

31～40 

19% 

41～50 

23.7% 

50 以上 

11.2% 

 

２、大眾對更生人普遍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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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由圖（八）可知，有 71.1%的大眾認為服刑是

能夠改變犯人在日後的思想以及行為的。但是

有 28.9%的人認為服刑是沒有用的。 

 

圖（九） 

由圖（九）可知，只有僅僅 25%的人知道罪犯

在監獄裡面是必須要自己工作來換取部份的

生活費。而有 75%的人是不知道的。 

 

圖（十） 

由圖（十）可知，有 64.7%的大眾願意雇用更

生人，卻有 35.3%的人仍不敢雇用更生人作為

他的員工。 

 

３、導致犯罪的因素 

 

 

圖（十一） 

由圖（十一）可知，有 72.8%的大眾認為罪犯

的青少年期可能是因為沒有重視家庭的這個

觀念，而成天在外遊蕩，才會走偏。但是有

27.2%的人不這麼認為。 

 

圖（十二） 

由圖（十二）可知，57.3%的大眾覺得社會階

級較低的人可能會因為找不到工作而自暴自

棄，利用犯罪進監獄。然而有 42.7%的人認為

這是不太可能的。 

71.1%

28.9%

服刑能改變犯人的日後思

想以及行為嗎？

是

否

75%

25%

罪犯在監獄裡面是要工作來換取

自己部份的生活費嗎？

知道

不知道

35.3%

64.7%

假設你是雇主，您會因為他曾

經犯過罪而不雇用他嗎？

不雇用他

雇用他

72.8%

27.2%

罪犯的青少年時期，是不是可能是

因為沒有重視家庭的這個觀念，而

成天在外遊蕩，使性情轉變？

是

否

57.3%

42.7%

社會階級較低的人是不是會因

為找不到工作而自暴自棄，利

用犯罪進監獄？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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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由圖（十三）可知，90.5%的大眾認為一個人

的犯罪與否可能是因為青少年時的同儕關

係。而僅僅只有 9.5%的人不這麼想。 

 

４、改變更生人的因素 

 

 
圖（十四） 

由圖（十四）可知，86.2%的大眾覺得有或沒

有自己的家庭是一個會影響罪犯出獄後是否

願意重新做人的因素。然而，有 13.6%的人覺

得這不是一個主因。 

 

圖（十五） 

由圖（十五）可知，77.6%的人認為宗教對犯

人的感化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是有 22.4%的

人不這麼認為。 

 

５、大眾對於幫助更生人就業的想法 

 

 
圖（十六） 

由圖（十六）可知，有 92.7%的大眾認為政府

應該要幫助犯人找到一技之長，並協助他們就

業。僅僅只有 7.3%的人認為這是不必要的。 

90.5%

9.5%

一個人的犯罪與否可能是因為

青少年時的同儕關係嗎？

是

否

86.2%

13.6%

有或沒有自己的家庭，會不

會影響他出獄後是否願意重

新做人？

是

否

77.6%

22.4%

宗教對犯人的感化是一個重

要的因素嗎？

是

否

92.7%

7.3%

政府是否要幫助犯人找到一

技之長，並且協助他們就

業？

是

否



 孺子可「教」，「化」腐朽為神奇？  

9 

 

圖（十七） 

由圖（十七）可知，對於增加罪犯學習技能

的時間，而提升罪犯在未來找工作的自信

心，有 61.6%的人是接受的，有 30.2%的人覺

得都可以，有 4.3%的人是不接受的，有 3.9%

的人是沒意見的。 

 

圖（十八） 

由圖（十八）可知，有 87.9%的大眾認為政府

應該與企業合作釋放一些就業名額給更生

人，以確保出獄後他們能有穩定的工作。但是

有 12.1%的人認為不需要。 

 

６、可教化與不可教化的立場 

 

 

圖（十九） 

由圖（十九），我們可以發現有 73.6%的大眾

認為可教化是可實施的，但是有 19.8%的人覺

得台灣還沒辦法完全的實施這項政策，還有

6.6%的人處於中立的狀態。 

 

 

參●結論 

 

一、結論 

 

  根據本次對可教化的研究，我們發現多半的大眾都認為可教化是可實施的，因為多數的

性本善。但是一切皆需要看行為人所犯的罪的輕重，更要考慮到行為人是否真的有悔改也不

是因為罪犯的可教化，就使他可以繼續逍遙法外做不好的事，而是罪犯應該在監獄滌心靈等

等，進而幫助他們能重回正軌。另一方面，認為可教化不可實施者認為可教化只是法官不想

判罪犯死刑的工具。如果被認定可教化而減刑，那犯罪率勢必會提升。他們覺得政府應該嚴

格執行法律並進行懲減少犯罪率增加的最好辦法。然而在支持者與反對者看法中卻有一個共

同之處，政府應該明確地訂定可教化與不可準，而不是隨便地讓罪犯獲得減刑的機會。 

 

61.6%
30.2%

4.3% 3.9%

增加罪犯學習技能的時間，而

提升罪犯在未來找工作的自信

心，您接受嗎？
接受

普通

不接受

沒意見

87.9%

12.1%

政府是不是應該與企業合作釋

放一些就業名額給更生人？

是

否

73.6%

19.8%
6.6%

請問您覺得「可教化」是

可實施的嗎？

是

否

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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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明確制定與可教化相關的法條。不僅能讓法官清楚的做審判，更能使人民了解審判的

標準。 

 

（二）應準確的規定不同罪就該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例如政府可以依據犯罪的輕重去將罪

劃分成數種分類，像是蓄意殺人等重罪可分為第一類，而第一類的懲罰大多是無期徒刑。 

 

（三）分類罪犯在監獄裡的生活環境。因為要是同房的都是等著出獄再繼續做壞事的人，儘

管他已下定決心要重新做人，他還是有極大的可能會被影響。 

 

（四）政府應該幫助罪犯能在監獄裡學得一些技能或專長，並與企業簽訂合約，固定提供一

些名額給更生人，讓更生人出獄後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以預防罪犯再次使用不好的方式獲

取錢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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